
证券代码：688665        证券简称：四方光电        公告编号：2022-028 

 

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财政部于 2021 年 2 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



断”内容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关于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内容自公

布之日起施行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原会计政策作相应变更，并按照上

述文件规定的施行日开始执行会计准则。 

三、变更日期 

根据财政部会计司关于《实施问答》的规定，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将

为履行客户合同而发生的运输费用中，运输活动发生在商品控制权转移之前的运

输费用从销售费用调至营业成本。 

公司将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原会计政策作相应变更，并按照上述文件规

定的施行日开始执行会计准则。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

相关规定执行。 

四、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运输费用的确认与列报的变更 

公司根据《实施问答》调整运输费用的报表列报：将为履行客户合同而发生

的运输费用中，运输活动发生在商品控制权转移之前的运输费用从销售费用调至

营业成本。 

对公司会计报表项目的影响如下： 

利润表 

单位：元 

 合并利润表 利润表 

项目 2020 年影响额 2021 年影响额 2020 年影响额 2021 年影响额 

营业成本 1,234,862.52 2,075,285.61 959,626.34 1,612,053.17 

销售费用 -1,234,862.52 -2,075,285.61 -959,626.34 -1,612,053.17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合并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 

项目 2020 年影响额 2021 年影响额 2020 年影响额 2021 年影响额 

“购买商品、

接 受 劳 务 支

付的现金” 

1,234,862.52 2,075,285.61 959,626.34 1,612,053.17 

“ 支 付 其 他

与 经 营 活 动

有关的现金” 

-1,234,862.52 -2,075,285.61 -959,626.34 -1,612,053.17 

（二）准则解释第 14 号、准则解释第 15 号 

公司执行准则解释第 14 号、准则解释第 15 号对 2021 年度报告期内财务报

表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

答》《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形，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告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综上，我们同意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0 日 


